附件

江阴市建筑原材料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的监督管理，规范建设工程材料使用行为，强化建材使用相关各方主体责任，建立建材市场诚信体系，确保建设工程安全和质量，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应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无锡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关于开展建筑外墙保温系统登记的通知》（锡建服〔2026〕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我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所用原材料的生产、销售单位、销售总代理单位（以下称原材料供应单位），使用建筑原材料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以下称原材料使用单位）均应当执行本办法。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指建筑原材料包括建筑材料、构配件以及预拌砂浆等，建筑原材料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原材料供应单位应当按本办法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条 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负责我市用于工程建设的建筑原材料使用过程中的综合管理。受市住建局委托，江阴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称市建工中心）具体负责我市范围内建筑原材料的登记管理工作，根据市场情况定期发布相应的《建筑原材料登记范围和目录》（见附表3）。

第五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首次向建设工程供应原材料的原材料供应单位应按要求填写《江阴市建筑原材料质量信息登记表》，在供货前到市建工中心办理登记。

第六条 原材料生产供应单位在申请办理原材料登记时，应提供以下文件：

1.《江阴市建筑原材料质量信息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三份（见附表1）。

2.附件资料一份，附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附件内材料提供复印件一份，并提供原件审核）：

（1）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委托办理的，提供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办理委托书。

（2）申请登记产品近6个月内法定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3）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图集），对执行单位标准的产品，应提供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产品标准，产品技术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

（4）产品相关的施工验收标准或应用技术导则。适用时，应提供相关的资质、许可、认证、鉴定等证书，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

（5）保温类材料应提供以下材料

①材料生产企业相关资料。包括材料生产企业营业执照、环评批复、试验室情况（试验室照片或视频、试验人员、试验室仪器检定校验证书等）。

②由省内具备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外墙保温系统型式检验报告。系统型式检验报告中应当包括耐候性和抗风压性能检验项目，报告应清晰标注系统各组成材料的具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各组成材料名称、生产单位、规格型号及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报告中还应附外墙保温剖面图。

③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图集），对执行企业标准的产品应提供经企业注册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产品技术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

第七条 工程设计选用的预制桩不能完全满足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原则上可实行项目单项登记，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审查文件。原材料生产供应单位在申请办理单项登记时，应提供《江阴市建筑原材料质量信息单项登记表》（见附表2），该登记表仅在所登记项目内有效。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又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九条 建筑原材料登记实施动态管理，登记有效期应符合采用标准内的型式检验条件；若供应单位继续在本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在登记有效期到期前及时申请登记延期；登记信息变更时，应重新申请办理登记。

第十条 已经办理登记的原材料供应单位，应主动向使用单位提供《登记表》及型式检验报告、出厂合格证，加强质量管理，完善售后服务，自觉接受江阴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监督管理。不得转借、出租、涂改、伪造原材料登记的有关资料。

第十一条 原材料使用单位应当对纳入《建筑原材料登记范围和目录》内的材料做好进货验收，查验原材料《登记表》，并按规定做好进货记录和检验，无有效《登记表》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监督管理

1.原材料生产供应单位提供虚假登记资料的，不予办理登记或撤销登记。

2.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原材料生产供应单位所登记的产品进行监督抽检时，第一次抽检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予以公告。

3.在《登记表》一个有效周期内原材料供应单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登记，一年内不再受理其登记申请：

（一）第一次抽检不合格的单位责令其限期整改，限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二）产品质量抽检2次不合格的；

（三）擅自转借、出租、涂改、伪造《登记表》的。

4.因产品质量引发工程质量事故的撤销登记，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登记申请。
第十三条 江阴市建筑原材料登记管理工作以本规定为准，由市建工中心负责解释。本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

附表1
江阴市建筑原材料质量信息登记表

	以下信息由生产供应单位填写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注册号
	

	
	登记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
	

	
	企业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企业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经营范围
	
	上年度产值
	

	
	注册商标
	
	网址（邮箱）
	

	
	各类证书
	□建筑业企业资质 □生产许可 □强制认证 □管理体系 □鉴定 □其他：

	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型式检验报告编号
	
	报告日期
	

	
	执行标准（图集）
	

	
	出厂合格证信息
	

	
	包装信息
	

	企业申明
	本企业为开展建筑原材料登记所填报和提供的资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并愿意遵照执行。如有虚假和违反，本企业愿意接受建设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理。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信息由市建工中心填写

	登记情况
	市建工中心登记意见（章）

日期：
	登记变更情况
	

	
	
	登记有效期
	

	
	
	登记编号
	

	
	受理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资料要求
	□本表一式三份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 □资质证书 □法定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产品技术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 □法定代表人授权办理委托书 □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图集） □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意见 □施工验收标准 □相关证书 □其他应提供的资料

	备注
	登记办理联系电话：86071011   86071110

如有多页的每页加盖公章有效


附表2
江阴市建筑原材料质量信息单项登记表

	以下信息由生产供应单位填写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注册号
	

	
	登记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
	

	
	企业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企业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经营范围
	
	上年度产值
	

	
	注册商标
	
	网址（邮箱）
	

	
	各类证书
	□建筑业企业资质 □生产许可 □强制认证 □管理体系 □鉴定 □其他：

	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型式检验报告编号
	
	报告日期
	

	
	执行标准（设计文件）
	

	
	出厂合格证信息
	

	
	包装信息
	

	企业申明
	本企业为开展建筑原材料登记所填报和提供的资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并愿意遵照执行。如有虚假和违反，本企业愿意接受建设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理。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信息由市建工中心填写

	登记情况
	市建工中心登记意见（章）

日期：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登记编号
	

	
	受理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资料要求
	□本表一式三份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 □资质证书 □法定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产品技术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 □法定代表人授权办理委托书 □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设计文件） □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意见 □施工验收标准 □相关证书 □其他应提供的资料

	备注
	登记办理联系电话：86071011   86071110

如有多页的每页加盖公章有效


附表3
江阴市建筑原材料纳入登记的材料名录

	序号
	材料类别
	名称

	1
	墙体材料
	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

	2
	
	烧结空心砖和砌块

	3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4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隔墙板）

	5
	
	蒸压陶粒混凝土墙板

	6
	
	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

	7
	
	烧结保温砖和保温砌块

	8
	
	蒸压粉煤灰砖

	9
	预拌砂浆
	干混砌筑砂浆

	10
	
	干混抹灰砂浆

	11
	
	干混地面砂浆

	12
	
	干混普通防水砂浆

	13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14
	
	蒸压加气混凝土墙体专用砂浆

	15
	预制桩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16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方桩

	17
	
	预应力混凝土实心方桩

	18
	
	预制钢筋混凝土方桩

	19
	外墙保温
	薄抹灰保温系统

	20
	
	保温装饰一体化系统

	21
	
	免拆模保温结构一体化系统

	22
	
	大模内置保温结构一体化系统

	23
	
	其它类型保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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